
 

 

 

 

 

 

澳洋基金会〔2020〕5 号 

    

   

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受助人评价制度 

 

一、评价目的 

本评价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苏州澳洋公益基金会的受助人对

基金会的评价，包括对基金会公正选定受助人、履行协议及综合评价

等方面的评价，以及根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提升基金会

对受助人的服务质量和满足受助人的需求。 

二、评价内容 

1. 对基金会公正选定受助人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 基金会在受助人选择过程中是否公正、公开、透明； 

b. 基金会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规章制度，进行受助人

的选择； 

c. 基金会是否对受助人的需求进行综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

进行受助人的选择。 

2. 对基金会履行协议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 



a. 基金会是否按照协议的约定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 

b. 基金会对受助人的需求是否进行跟踪和评估，并及时调整和

改进服务； 

c. 基金会是否与受助人保持沟通和交流，及时解决问题和困难。 

3. 对基金会综合评价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 基金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是否合理高效； 

b. 基金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机制； 

c. 基金会的财务管理管理和透明度； 

d. 基金会的公共形象和社会声誉。 

三、评价等级 

根据受助人的评价结果，将基金会的表现分为以下四个等级： 

1. 好：基金会在公正选定受助人、履行协议及综合评价等方面表

现出色，得到受助人的高度认可和满意。 

2. 良好：基金会在公正选定受助人、履行协议及综合评价等方面

表现良好，受助人对其工作表示肯定和满意。 

3. 一般：基金会在公正选定受助人、履行协议及综合评价等方面

表现一般，受助人对其工作有一定的保留和建议。 

4. 差：基金会在公正选定受助人、履行协议及综合评价等方面表

现差，受助人对其工作不满意并提出严厉批评。 

四、评价措施 

1. 好：对于评价为好的基金会项目和项目人，基金会将给予表彰

和奖励，以鼓励并推广其优秀经验和做法。 



2. 良好：对于评价为较好的基金会项目和项目人，基金会将给予

肯定和鼓励，提供培训和提升机会，帮助其进一步提升能力。 

3. 一般：对于评价为一般的基金会项目和项目人，基金会将提供

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帮助其改进工作表现。 

4. 差：对于评价为差的基金会项目和项目人，基金会将提供详细

的改进指导和支持，帮助其分析问题并制定改进计划，确保其

能够改善工作表现。 

五、评价结果的应用 

根据评价结果，基金会将根据受助人的反馈和需求，调整和改进

工作方式和方法，提高受助人的满意度和效果。评价结果也将作为基

金会内部考核和绩效评估的重要参考，以推动基金会的整体发展和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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